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小 113 學年度新生入學 Q&A 

 

一、青埔國小的學區範圍是哪裡？ 

二、為什麼要實施學生總量管制? 何時以前要遷入才可以讀？ 

三、我的孩子何時會收到新生資格審查通知單? 

四、設籍時間採計？ 

五、線上新生資格審查應該拍照上傳哪些證明文件？ 

六、新生資格審查應該準備哪些證明文件？ 

七、新生學童目前有哥哥姊姊就讀青埔國小，是否可優先進入青埔國小就讀？必須具

備哪些條件？ 

八、如果兄姊已就讀其他所國小，新生學童分發進青埔國小，家裡的小孩分別 

就讀兩所不同的學校，造成接送的困擾怎麼辦？ 

九、若無法線上新生資格審查是否可以到校辦理？當天是否先來送件的先錄取？ 

十、房屋租期或所有權狀取得時間的先後是否影響分發的先後順序？ 

十一、「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的功能是什麼？ 

十二、什麼時候才可以確定孩子是否能進入青埔國小就讀？ 

十三、有哪些新生學童是可以優先入學的？ 

十四、若新生無法錄取青埔國小，將如何安排就學？ 

十五、房屋所有權狀的持有人，或者租賃契約承租人，是新生學童的外婆可以嗎？ 

十六、戶籍所在地之房屋所有權登記於學生家長之兄弟名下，但有居住之實， 

且房屋為兄弟二人合買，有繳款付費之事實，可否視同自有房屋？ 

十七、放棄就讀本校之兒童，是否不用到校辦理資格審查？ 



問題與解答 

一、青埔國小的學區範圍是哪裡？ 

答：本校 113 學年度學區範圍如下 

  Ⓞ中壢區學區範圍:  

  1.中壢區青埔里（4-18、23-27鄰）  

  2.中壢區青溪里（1-11鄰）  

  3.中壢區水尾里（1鄰、3鄰）  

  4.中壢區興和里（7-14鄰）為青埔、興國國小自由學區 

 Ⓞ大園區學區範圍:  

   1.大園區青山里（7-12鄰) 

   2.大園區青山里（1鄰）為青埔、青園國小自由學區自由學區 

     之【中山南路二段 282巷(全)、502巷(除 221號全)、506-540號止】 

   3.大園區青山里（3鄰）為青埔、青園國小自由學區自由學區 

   4.大園區青峰里（2鄰）為青埔、青園國小自由學區自由學區 

   5.大園區青峰里（3-14鄰）為青埔、青園、五權國小自由學區自由學區 

因應行政區域調整於 111年 3月 1日生效，請家長先至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源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053) 查詢最新里鄰資訊! 

 

二、為什麼要實施學生總量管制? 何時以前要遷入才可以讀？ 

答：國民小學是採學區制，希望學童能以居住的學區就近入學，惟部分國小因學生人

數超過標準學生總量過多，為保障學區學童良好的學習環境及學習權益，不必在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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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室上課，並提高教師教學品質，故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擬訂相關規定，請學生人數

過多的學校實施學生總量管制，這幾年來因新生人數超額，均報府核備實施總量制。

總量管制是跟有設籍有來新生報到的人比設籍日期先後，名額有限時，當然越早設籍

越好!太慢遷入居住的很抱歉，報到後額滿時就得轉介讀它校了。若報到人數多於管

制人數。具有優先入學資格的學童，請檢附特殊資格證明，與居住事實審查無誤後，

直接進入入學名單。其他的新生依設籍先後排序，直到管制額滿為止。未能錄取者則

由校方，協助進行轉介其它合作之有缺額學校。 

三、我的孩子何時會收到新生資格審查通知單? 

答：大約在 3月中下旬，就會收到學校寄發的新生資格審查通知單及相關表件（以郵

件寄送）， 屆時請準時掃描 QRCODE至線上辦理審查手續。如果未收到學校寄發的新

生資格審查通知單，請隨時注意本校公告之新生登記、新生報到日期並備妥相關審查

文件，至本校辦理新生審查手續。 

※但收到資格審查通知單不代表一定就能進入青埔國小就讀，必須按照總量管制學校

的作業辦法，在資格審查的時間，準備相關證件線上辦理資格審查。 

 

四、設籍時間採計？ 

答：所謂的全戶設籍，是指新生學童，必須與直系尊親屬任一人（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共同設籍在青埔國小學區。設籍日期的認定是以學童的設籍時間採記。 

 

五、線上新生資格審查應該拍照上傳哪些證明文件？ 

（1）學生戶籍資料(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必須有一位直系 

     親屬共同設籍。 



（2）居住證明文件: 

   (1)自有:最近期直系親屬之房屋稅單或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2)租賃:有效期間內租賃契約、房東所有權證明(權狀或房屋稅單)、最近 3 

   個月內水電費收據 

 

六、新生資格審查應該準備哪些證明文件？ 

（1）戶口名簿詳細記事正本及影本一份，不得為無居住事實之寄居戶。 

（2）除前述內容外，請根據下表，依符合之身份項目，擇一攜帶證明文件正本。 

1.房屋為自有者，請攜帶房屋所有權狀正本、影本權狀，房屋所有人需為學童之直系

尊親屬。 

2.配住於公家宿舍者，請攜帶公家宿舍配住證明正本、影本證明須由學童之直系尊親

屬或法定監護人本人所服務或退休的公家機關出具。 

3.房屋為租賃者，請攜帶租賃契約正本、影本，與最近一年度房東房屋稅單，契約上

須註明租賃地址。 

4.其他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入學年度之水費、電費、營利事業登記證【會再由審

查委員會認定】持有人為與學童同戶籍之直系尊親屬、法定監護人或房東，此類證明

本校會視狀況進行居住事實之訪查，以確認居住事實。 

七、新生學童目前有哥哥姊姊就讀青埔國小，是否可優先進入青埔國小就讀？必須具

備哪些條件？ 

答：新生要與兄姐及家長一人在本校學區內同一戶籍，請於線上資格審查網站優先順

序欄位備註。 



八、如果兄姊已就讀其他所國小，新生學童分發進青埔國小，家裡的小孩分別就讀兩

所不同的學校，造成接送的困擾怎麼辦？ 

答：青埔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人數皆額滿，比照新生入學資格實施總量管制，並無兄

姐隨弟妹就讀的優惠，除非各年級有缺額，但仍得由本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會

議」審查，若兄姊無法轉入本校就讀，另行安排或轉介其他學校。 

 

九、若無法線上新生資格審查是否可以到校辦理？當天是否先來送件的先錄取？ 

答：請盡量採取線上方式進行新生資格登記審查。 若有網路設備或其他問題，本校

預計於 113年 3月 23日（六）09：00~12：00 辦理新生入學實體登記，當天只是收

取審查資料，交由本校入學審查委員會決議，並不是先報到的先錄取。 

因應行政區域調整於 111年 3月 1日生效，請家長先至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源網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053) 查詢最新里鄰資訊! 

 

十、房屋租期或所有權狀取得時間的先後是否影響分發的先後順序？ 

答：學童有居住事實而且設籍時間越長的，錄取排序越前面。而非以租屋日期的先後

或所有權狀取得的時間來比較。 

十一、「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的功能是什麼？ 

答：每位新生入學資格審查所繳驗的文件都會交由本校「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會議

一一查核決定，委員會由本校校長、教務主任、註冊組長、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

及家長會代表等六人以上組成。若新生入學資格認定有疑議時，進行討論、實地訪查

或安排轉介鄰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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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什麼時候才可以確定孩子是否能進入青埔國小就讀？ 

答：預計在 113年 4月 10日後會在線上網頁公告錄取名單。請屆時再逕行查閱。 

 

十三、有哪些新生學童是可以優先入學的？ 

答：實施總量管制學校申請登記之新生經查設籍學區內且有居住事實者，得依下列原

則優先入學： 

(一)列冊低收入戶學生。 

(二)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監護人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 

(三)持有重大傷病卡者。 

(四)父母雙亡者。 

(五)兄姐在校就讀者。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依特殊教育法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

社會局安置個案學生，不受學區限制，優先入學。 

※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子女或被監護人得隨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就讀所任職學校，不

受學區限制，優先入學。 

請備註或上傳相關證明文件至新生線上登記審查網站 

 

十四、若新生無法錄取青埔國小，將如何安排就學？ 

答：未錄取學童依其家長意願，協助轉介至鄰近學校就讀。(本校經召開協調會議並

函報桃園市政府核准後，額滿新生轉介至鄰近學校興國國小、五權國小、大園國小、

新街國小及大崙國小就讀，得不受學區限制，鄰近受轉介學校不得拒收。) 



十五、房屋所有權狀的持有人，或者租賃契約的承租人，是新生學童的外婆可以嗎？ 

答：可以。在青埔國小學區內的房子，其房屋所有權狀持有人（或租賃契約的承租

人），只要是學童共同設籍的直系尊親屬任一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法定

監護人）皆可。但旁系親屬（叔、伯、阿姨等）則視同寄居戶，若確實有居住事實

者，請填寫特殊狀況申請書及繳交相關證明文件交由學校審查。 

 

十六、戶籍所在地之房屋所有權登記於學生家長之兄弟名下，但有居住之實，且房屋

為兄弟二人合買，有繳款付費之事實，可否視同自有房屋？ 

答：可以，請檢具銀行之繳款紀錄及相關稅費或公用事業帳單加以證明，並且提供足

以證明兄弟關係之文件。 

 

十七、放棄就讀本校之兒童，是否不用到校辦理資格審查？ 

答：是，不用辦理資格審查，但請家長務必親自以電話聯絡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長，告

知學童就學動向（就讀他校、私校、出國或其他原因）。因為國小階段是國民義務教

育，學校必須追蹤了解新生未報到原因，除了依規定須回報教育部以外，視需要通報

區公所、警政單位及強迫入學委員會，以保障屆齡學童之就學權益。 


